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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CC66992020 年 5 月 29 日 星期五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九鼎投资”）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收到贵所《关于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

（上证公函【2020】049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对有关问题逐一落实，现就《问询函》中提及的相关问题回复说明如下（《问询函》问题为黑体，答复为宋体）：
一、关于私募股权业务
1.关于经营情况。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管理的股权基金新增实缴规模 8.2亿元，同比下降 58.16%；新增投资规模 7.4亿元，同比下降 60%；综合 IRR为 29.6%，较去年下降 4个百

分点。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行业整体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在管基金的投融资规模大幅下降的原因，是否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答复：
就行业整体情况而言，2019年，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在募资和投资两端下降趋势明显。 在募资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资金市场持续低迷，多数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募资难”的困境并未

好转，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对经济产生一定的下行风险，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资金募集的难度。 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统计，在募资端，全年 PE 市场共新募资 10,156.89
亿元，与 2018年募资金额相当。 尽管募资总额上未出现下滑，但对于民营机构来说，2019年的募资困境并未改善；在投资端，受到整体资本市场环境、募资等因素影响，私募股权投资机
构的投资活跃度和投资金额均大幅下降，据统计，全年投资案例数 3,417起，同比下降 12.5%；投资总金额 5,939.78亿元，同比下降 30.3%。

公司在管基金投融资规模大幅下降与行业整体情况的变化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公司对形势的判断、策略的选择有关，比如，在投资和风控工作中，公司强化项目筛选标准和坚持质
量优先的原则，保障客户利益。

公司私募股权投资业务主要涉及“募投管退”四个环节，募资和投资是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重要工作，投融资规模的不断提升是经营业绩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 报告期内公司在管
基金投融资规模的大幅下降不可避免地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但尚在风险可控范围之内。 首先，报告期末公司在管基金剩余投资本金尚有 163.6亿元，这些在管项目预
计将在未来三至五年内逐步退出，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经营收益，使得公司业绩下滑的风险相对可控；其次，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资金市场尚处于低
迷状态，当市场行情好转时，公司可通过自身在行业中的竞争力提升投融资规模。 报告期内，公司也在多方面作出了积极应对，例如：加强行业研究，磨砺团队；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策
略，为资产端的各类投资机会募集合适的资金进行投资；加大对关键机构资金客户的开发力度等。

（2）结合投资项目的经营和退出情况，说明综合 IRR明显下降的原因。
答复：
IRR即内部收益率是资金流入现值总额与资金流出现值总额相等、净现值等于零时的折现率，是衡量项目在存续期内的内在获利能力的重要指标。 通常意义下，影响 IRR 的因素

主要包括项目投资规模、退出金额、投资时间等。 同等投资规模及项目收益率下，投资持有时间越长 IRR越低；在投资规模及持有时间相同的情况下，项目收益率越低，IRR越低。
截至 2018年末，公司累计实现完全退出项目投资总规模 85.38亿元，对应项目退出总金额为 229.67 亿元，回报倍数 2.69，综合 IRR 为 33.6%；2019 年度，公司当年实现完全退出项

目投资总规模 37.72亿元，对应项目退出总金额为 101.76亿元，回报倍数 2.70，综合 IRR为 20.6%；截止 2019年末，公司累计实现完全退出项目投资总规模 123.1亿元，对应项目退出总
金额为 331.43亿元，回报倍数 2.69，综合 IRR下滑至 29.6%。 总体而言报告期内公司股权投资项目的退出方式和退出绝对回报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当年度综合 IRR的降低主要系当年
退出项目的投资退出周期较长所致，这也是公司私募业务在退出环节面临的经营风险之一。

一般而言，如果资本市场活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通过上市、并购、回购或转让等多种方式实现尽快退出；而当前由于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及资本市场波动等多方因素，各类企业的
退出周期明显加长。 此外，还需提示的是，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在退出方面的特点一般是业绩优秀的企业、回报较高的企业会由于 IPO 成功率高、并购市场更活跃等原因率先完成退出；
而经营业绩较差、回报较低的企业则往往 IPO困难、并购价值也相对较低，这些项目的退出周期就会相应拉长，从而导致 IRR也会降低，这是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2.关于收入确认问题。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6.18亿元，同比减少 13.32%，主要包括基金管理费 1.59亿元和管理报酬 4.30亿元。 其中，基金管理
费的确认包括以基金认缴金额为基数和以基金实际完成的投资额为基数两类；管理报酬的确认则根据是否设有回拨机制和 hurdle条款存在四种情形。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上述两类基金近三年来分别确认的管理费收入、认缴和实缴出资额规模、已认缴未投资金额、实际完成投资额；
答复：
1）管理费基数收取方式的设定背景
基金合伙协议中对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都进行了约定，其中包括管理费的条款。 管理费条款约定内容包括管理费用途（支付管理人的日常办公开支如人力资源费用、办公设施费

用、水电费等）、收取方式、计提基数、收费比例、支付频次和支付日期等。
从管理费计提方式分类，公司管理的基金可以分为二类（2019年年报披露的二类基金管理费阐述有误，现予以修正，特此说明）。
第一类是以认缴金额或实缴金额为基数计提管理费的基金。 该类基金管理费收取频次包括分期收取和一次性收取。 分期收取的基金，一般是在投资期内通常按照认缴或实缴金额

和约定比例收取并确认管理费，在退出期内按照尚未退出项目投资成本和约定比例收取管理费，收费比例通常约定为 2%/年。 由于基金设立第一年的运营时间不满 12个月，因此第一
年确认的管理费收入则为按照协议约定应收取的年度管理费金额 *基金从正式设立至年底的天数 /365。

第二类是以实际完成投资额为基数计提管理费的基金。 该类基金管理费的计提基数为基金对外实际完成的投资额， 收取频次多为一次性收取， 收费比例为实际完成投资额的
2-5%；部分基金按期（如年 /半年）收取管理费，收费比例一般为 2%/年，收费期限不足一年的，按照基金实际运营天数计算当期应收取的管理费。

此外，为避免重复收取管理费，部分 FOF基金不收取管理费；处于经营期限延长期间的基金不再收取管理费。
综上，从实际业务运营角度出发，公司兼有上述类型基金。 第二类为公司前期业务发展中所采取的吸引 LP 的一种方式，以扩大募资规模；而近年来公司更倾向于采取第一类计提

管理费的方式募集基金。
2）两类基金近三年来分别确认的管理费收入、认缴和实缴出资额规模、已认缴未投资金额、实际完成投资额
2019年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6.18亿元。 其中管理费与管理报酬分类统计有误，2019年年报披露“基金管理费为 1.59亿元、管理报酬为 4.30亿元”，现修正为“基金

管理费为 1.26亿元、管理报酬为 4.63亿元”，特此说明。 近三年来一类和二类基金分别确认的管理费收入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亿元）
项目 2017年管理费 2018年管理费 2019年管理费

一类基金 1.92 1.47 1.16
二类基金 0.27 0.06 0.09
合计 2.19 1.53 1.26

2019年末公司历史管理的基金累计认缴（基金认缴金额系基金各出资人签订基金协议书时的意向出资金额，通常并不构成对出资人实际出资的约束性金额约定）和实缴出资额规
模、已认缴未实缴金额（已认缴未实缴金额系基金各出资人实际出资情况与意向认缴金额的差额，出资人根据基金实际运行情况及自身资金状况进行出资，并非一定严格按照最初意向
认缴金额进行出资。 ）和实际完成投资额如下（金额单位：亿元）

项目 认缴金额 实缴金额 已认缴未实缴金额 实际完成投资额
一类基金 250.58 203.57 47.01 178.02
二类基金 136.25 102.78 33.47 98.90
其他基金 179.41 69.96 109.45 55.44
合计 566.24 376.31 189.93 332.36

（2）近三年来，四种不同情形下确认的管理报酬收入、收益分成比例区间、hurdle收益水平、收益分配时点的确认标准；
答复：
1）优先回报与回拨机制条款的设定背景
优先回报率系基金管理人取得业绩报酬前，基金投资人必须达到的最低收益率；回拨机制条款系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投资人约定的对基金管理人获得的收益进行调整的一种约定。
上述条款对管理报酬进一步约束的出发点在于：优先回报率是确保了基金投资人只有在所投单一项目或投资组合达到最低收益率后方可向基金管理人支付管理报酬，而回拨机制

条款恰恰防止了出资人超额支付收益给基金管理人，在基金合伙协议设置约定条款，从而明确基金后续分配的核算原则，确保出资人权益。
因此，管理报酬提取的模式和方法决定了管理人和投资者利益划分边界。优先回报是在项目收益分配中，优先保证基金出资人的利益，即在基金收益低于优先回报规定的最低收益

率时管理人不计提管理报酬；回拨条款是在基金由于项目退出时间和退出收益的不均衡导致管理人前期计提的管理报酬高于基金整体收益的一定比例，为了保证基金存续期内管理人
收益和投资人收益的一致，将高于约定比例部分的管理报酬予以回拨，退回基金后分配给基金出资人。

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行业的实际运营中，针对投资于数个项目的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综合基金”）而言，由于投资周期相对较长，而各项目盈亏情况不同，对投资人而言，只有在
基金最终进行清算时才会确定其所有投资能否收回，是否产生收益，因此投资人会要求设置优先回报率和回拨机制保障最低收益的同时还拥有追回基金管理人超额收益的权利。 而针
对仅投资于单一项目的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专项基金”）而言，通常只有在投资人收回所有投资及优先收益后，基金管理人才能进行收益提成，因此一般情况下可能不会设置回拨条款，
换言之，专项基金对收益本身的判定依据单一、直接，其已将过量收益分成减到最低，相应触发回拨机制的可能性较低。而从对投资人行为的分析来看，一般机构投资人以及部分超高净
值个人投资人，普遍对优先回报率及回拨机制条款的设定有明确要求；而一般个人投资人对优先回报率及回拨机制条款相对不甚敏感，因此对优先回报率及回拨机制条款的设定要求
并不显著。 此外，如行业惯例，综合基金或各大机构的旗舰基金一般都会明确有优先回报率及回拨机制条款，而专项基金则相对在对优先回报率及回拨机制条款的设定上未有强制要
求。

2）收益分成比例区间、hurdle收益水平、收益分配时点的确认标准
基金合伙协议中一般都对收入的分配进行了明确约定，包括分配基准日、分配原则、分配顺序、hurdle 收益水平、管理报酬计提比例和回拨条款等。 其中对于约定 hurdle 收益的，

hurdle收益水平基本在 8-12%之间；管理报酬计提比例，除个别基金外，基本都是 20%；关于收益分配时点，基金收到项目回款后即确认收回的投资成本及取得的投资收益，然后根据合
伙协议的约定制作分配方案并分配，管理人根据已分配或已确定分配方案但尚未分配金额确认管理报酬收入。

近三年来四种不同情形下确认的管理报酬收入分别如下（金额单位：亿元）
类别 2017年管理报酬 2018年管理报酬 2019年管理报酬

有回拨条款、无优先回报 1.64 2.22 0.69
无回拨条款、有优先回报 0.34 0.23 0.05
有回拨条款、有优先回报 1.15 1.78 3.36
无回拨条款、无优先回报 1.23 1.26 0.53

合计 4.36 5.49 4.63
（3）管理费和管理报酬的收入确认时点、判断依据、会计处理方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以及是否存在通过收入确认调节利润的情形；
答复：
管理费和管理报酬的收入确认时点、判断依据、会计处理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详见以下解释说明：
1）管理费的收入
A、管理费的收入确认时点和判断依据
基金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了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的方式及金额，基金在对外投资时一般都预留一部分合伙企业费用，包括管理费，因此公司作为管理人与管理费收入相关的经济

利益很可能流入，同时公司向基金提供的管理服务是日常性的，长期的重复的劳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三十一条，“收入只有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从而导致企业资
产增加或者负债减少、且经济利益的流入额能够可靠计量时才能予以确认”；《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应用指南“五、提供劳务收入确认条件的具体应用（八）长期为客户提供重
复的劳务收取的劳务费，在相关劳务活动发生时确认收入。 ”公司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确认管理费收入。

B、管理费收入的会计处理方式
公司管理费会计处理如下：公司根据合伙协议约定的计提基数和比例，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确认当期管理费收入。 具体会计处理为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

款、预收款项）”，贷记“投资管理收入”、“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基金管理费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亦符合私募股权管理行业的法律法规。
2）管理报酬收入
A、管理报酬的收入确认时点
公司确认对基金的管理报酬收入主要包括三个步骤
一是基金确认收款。基金从项目取得的回款包括项目分红和退出款。其中分红的决定取决于被投企业自身决策，根据被投企业公司章程等规定，被投企业的股东会或董事会等决策

机构做出决议并实施，基金根据持有被投企业的股权比例享有该等分红。 退出款系因基金退出项目时收回的款项，最终决策按基金合伙协议约定或由基金投资委员会（由部分 LP和管
理人共同组成）决定。公司作为管理人基于基金合伙协议约定及项目投资情况，对相关已投项目制定处置建议，并确定项目退出计划，包括退出时间和退出方式。基金收到项目分红及退
出款后，由投后管理、交易部门提交收款登记确认流程，由基金运营中心确认收款。

二是基金进行分配。基金管理人及时就项目处置的方案、进展、时间、价格及收益等，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基金定期报告、沟通函、收益分配通告函及其他专函、投资报告等形式向基金
合伙人进行披露。 基金收到项目分红或退出款后，即确认收回的项目投资成本及取得的投资收益。 基于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分配原则和分配顺序等，分配方案确认后基金进行分配划款，
公司据此获得相应的分配款。

三是管理人确认管理报酬收入。管理人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确认管理报酬收入。在资产负债表日，如果基金已经在收款当期分配了管理报酬，管理人即在当期将已分配金额确认
为管理报酬收入，如果基金已确定分配方案但尚未分配，管理人按照待分配金额确认管理报酬收入。

B、管理报酬判断依据
公司作为管理人，针对基金处置或部分处置投资项目，都需要根据基金合伙协议的约定测算是否满足计提管理报酬的条件，并就满足计提条件的退出确认相应的管理报酬。
公司对管理基金的管理报酬计提标准全部由基金合伙协议予以约定，具体计提的标准分为四种（四种计提标准详细阐述已在 2019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中予以披露）。
C、管理报酬会计处理方式
资产负债表日，如果基金已经分配且管理人已收到管理报酬，那么管理人将该管理报酬贷记“投资管理业务收入———管理报酬收入”，“应交税费 -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同时

借记“银行存款”；如果基金已经分配但是报告日管理公司尚未收到分配款，那么管理公司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将该管理报酬贷记“投资管理业务收入———管理报酬收入”，“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同时借记“应收账款”。

公司管理报酬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4）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是否存在对出资人的兜底承诺，差额补足情况，如有，请说明对应基金、相关补偿安排、涉及金额。
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要求，未向出资人提供兜底承诺、差额补足。 未来，公司仍将继续秉持恪尽职

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始终从投资者利益出发，妥善管理基金财产，合规展业。
3.关于向在管基金出借资金。 2019年 1月 9日，公司公告称预计 2019年度向其在管基金出借资金不超过 20亿元，在此额度以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向在管

基金出借资金期初余额为 2.05亿元，本期新增 2409.90万元，收回 1.69亿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在管基金的经营情况和资金需求量，说明期初预计高额出借资金的原因和合理性，出借资金的情形、条件以及风控审批流程；
答复：
1）预计高额出借资金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九鼎投资及子公司与在管基金之间发生的短期资金往来为基金开展投资业务及运营管理支出必要的临时资金往来。 前述往来款主要用于：①基金投资事项发生前，解决在募基金

与项目投资机会不匹配发生的临时性资金往来。 鉴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设立至备案，再至缴款直至最终项目投资完成涉及环节繁多，且周期较长。 为维护基金有限合伙人权益，及时
锁定优质项目投资机会，平衡基金投资项目过程中投资款项缴付相对于投资工作的滞后性；该临时资金往来本质是公司以部分自有资金出资先行锁定项目，其后再根据基金的实际募
集情况调整各出资人的出资比例。②基金投资事项完成后，针对部分在管基金因账存资金有限，不足以应对基金日常经营性费用的支付，发生的临时性资金往来。基于上述考虑，公司特
作上述规划及其总额度授权安排。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于此类短期拆借事项设置严格的内控要求，对在管基金的每一笔拆借均严格履行了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同时，基金需开设专门银行账户，基金收支全部通过该
账户进行，并根据基金合伙协议之资产托管条款，明确基金应委托托管机构对基金的全部资产实施托管，基金发生任何现金支出时，均根据基金托管协议的规定执行。 当发生此类短期
拆借时，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履行内部审批流程后，将资金从公司账户划拨至基金指定账户。基金对外支出包括投资支出和日常运营支出，投资支出根据签订的投资协议约定条款对外支
付，日常运营支出则根据相关协议及费用发票对外支付，对外支出事项均需经过审批后方可划拨资金。

私募股权投资（以下简称“PE投资”）行业受宏观市场经济环境、实体经济及监管政策等影响较大，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这种特性决定了 PE投资行业历年来募资和投资金额波动较
大。 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7年 -2019年，我国 PE的募资和投资情况如下（详见图一）：2018年，募资 10,110.55亿元，较 2017年减少约 4,102亿，同比下降 28.86%；投资 8,527.64亿
元，较 2017年减少约 1,411亿元，同比降低 14.19%。 2019年，募资 10,156.89亿元，与 2018年募资金额相当；投资 5,939.78亿，较 2018年减少约 2588亿元，同比降低了 30.35%。

数据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www.pedata.cn
为了应对 PE投资行业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公司过往年度把出借资金的上限定的相对富余。
公司过去几年将出借上限定位 20亿元，主要是参考公司历年的实际出借情况结合公司对当年度投融资规模的目标设定，但受行业整体经济环境以及公司自身业务发展等原因，过

去几年公司 PE业务的投融资规模的增长不及预期，从而也导致过去几年公司实际向基金的出借资金均小于设定的 20亿上限。 2015 年 -2019 年公司向在管基金出借资金分别为 5.25
亿、4.86亿、2.61亿、3.23亿元和 0.24亿元。其中，2015年和 2016年得益于较好的 PE市场行情，出借资金也相对较大。从 2015年 -2019年的数据来看，公司实际出借资金整体呈下滑趋
势，这和行业以及公司的整体投融资规模走势基本保持一致。 2020年上半年，我国宏观市场经济环境并未发生明显改观，预计 2020年公司向在管基金出借资金金额也不大。因此，公司
将出借资金事项中涉及的出借金额调低至人民币 5亿元，详见《九鼎投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15）

2）公司出借资金的情形、条件以及风控审批流程
A、出借资金的情形、条件及风控
目前，基金向管理公司借款的主要情形系因基金投资事项完成后，因所投项目尚未退出或基金尚未取得足够回款，导致部分基金因账存资金有限，不足以应对基金日常经营性费用

的支付，故公司为维持基金正常运营发生临时性资金往来。 相应地，待在管基金所投项目退出收入或其他回款后，其将已所得回款向公司偿还此前往来的相关款项。
公司设置了合规岗位，合规人员依据私募基金行业的法律法规要求，对公司向在管基金提供资金进行合规审查。
公司在出借资金前后的风控措施为：公司向在管基金提供资金前会预计基金后续回款是否可覆盖借款，公司向在管基金提供资金后，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及投后部门对基金定期进

行复盘，对基金回款情况进行对比，预计未来可获取的项目退出收入能覆盖借款的，将加快项目处置；如未来项目回款不及预期，会向基金出资人进行追缴或采取诉讼程序收回资金。
目前，从实际资金往来及基金回款情况来看，已发生的临时性资金往来主要用于支付在管基金日常发生费用、税费等，通常小于在管基金预计未来可获取的项目退出收入，即在管

基金后续回款足以覆盖并偿还。
B、公司出借资金的审批流程
管理公司向基金出借资金设置严格的内控要求，对在管基金的每一笔拆借均严格履行了公司内部审批流程。 公司每年年初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向在管基金出借资金的上限金额，

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决议。 日常运营中针对股东会授权额度内的每一笔借款事项，公司履行了相应的审批流程。
同时，公司对基金出借资金制定了资金分级授权审批制度，并明确各级资金对外出借的权限及审批程序。 制度中关于公司与基金的资金支付具体规定如下：

序号 内容
审批权限

财务总监 总经理 总经理办公会 董事会 股东会

1 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含对基金出资）

单笔小于 1000万元（含）及年度累
计金额小于 1亿元（含）

董事会授权额度范围内， 单笔大
于 1000万元或年度累计金额大于
1亿元

根据《公司章程》、《总经理办公细则》第
十二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9.2条款规定执行

根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9.3
条款规定执行

2 在管基金往来款 单笔小于 50万元（含）且年度累计
金额小于 1000万元（含）

单笔小于 300 万元且年度累计金
额小于 1亿元（含）

董事会授权额度范围内， 单笔大
于 300 万元或年度累计金额大于
1亿元

同上 同上

执行程序为：基金运营专员提交款项支付申请提交基金运营负责人审批，基金运营负责人审批后提交给财务专员核对，财务专员核对之后提交给财务经理审核，财务经理依据资金

分级授权审批权限分别提交财务总监、总经理、总经理办公室会、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审批同意后提交给出纳出款，出纳出款时加签给财务经理，财务经理同意后出纳打款。
（2）逐笔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出借资金的基金名称、出借资金的金额、期限、利率和用途、投资标的所处行业等；
答复：
报告期末公司向在管基金出借资金余额 6026.31万元，共涉及 59只在管基金，其中代支付税款 2513.76万元，尚未完成变更的出资款 2100 万元，应收退伙款 456.59 万元，代支付律

师费诉讼费 432.95万元，应收项目退出周转款 400.00万元，代支付日常费用 123.01万元。 本报告期公司出借资金明细如下：
1）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出借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向 95只在管基金共计出借资金 2409.90万元，其中代支付税款 1477.81 万元，代支付项目退出周转款 400.00 万元，代支付律师费诉讼费 397.13 万元，代支付日常费

用 134.96 万元。 公司向在管基金出借资金的期限不超过 1 年，报告期内新增出借资金已收回 1,599.75 元，尚有 810.15 万元未收回；截止本问询函回复日，继续收回 527.94 万元，尚有
282.21万元未收回，公司根据问 3（1）中所答复的“公司在出借资金前后的风控措施”，继续加快收回资金，同时，公司按应收款项的会计政策对尚未收回资金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出借资金表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借出金额

（单位：元）
九鼎集团及下属子
公司实缴比例（%） 用途 借出时间 归还时间 期限 利率 基金投资标的所处行业

1 达孜县昆吾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000.00 100.00代付日常费用 2019/4/2,2019/5/13 2019/12/05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暂未开展投资
2 九江金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000.00 100.00代付日常费用 2019/03/18 2019/07/31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耐用消费品与服装等
3 苏州惠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100.00代付日常费用 2019/05/10 2019/6/2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医药生物等
4 宁波江北区裕盛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000.00 99.80代付日常费用 2019/5/27,2019/5/31 2019/06/28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公共事业
5 苏州兴尚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 99.01代付日常费用 2019/09/11 2019/9/12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公用事业
6 苏州嘉诚凯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099.72 95.00代付日常费用 2019/9/19，2019/11/22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零售业等
7 苏州鼎益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00.00 93.02代付日常费用 2019/8/12，2019/8/19 2019/11/26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半导体、公用事业等
8 苏州昌华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87.41代付日常费用 2019/05/09 2019/6/2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能源、原材料等
9 北京夏启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0,150.63 79.20代付日常费用 2019/04/16 2019/07/1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医药生物等
10 上海昆吾九鼎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3,500.00 65.80代付日常费用 2019/11/01 2019/12/2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计算机及电子设备等
11 苏州荣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30,184.29 58.93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2019/04/16 2019/6/25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医药生物等
12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0,430.00 55.99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2019/11/06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汽车与汽车零部件等
13 苏州夏启兴贤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1,855.61 54.69代付税款 2019/3/21,2019/9/20 2019/11/4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医药行业
14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72,361.00 50.01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2019/11/06 2019/12/4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汽车与汽车零部件等
15 苏州夏启智仕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4,011.33 42.43代付税款 2019/07/12 2019/07/26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医药行业
16 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57,990.00 34.92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2019/11/06 2019/12/26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汽车与汽车零部件等

17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和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4,000,000.00 34.87项目退出周转款 2019/12/24 2020/3/6 不超过1年 4.35% 消费行业

18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安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389,281.06 28.93代付税款 2019/2/21,2019/3/13,20

19/4/18 2019/6/28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消费行业

19 苏州夏启宝寿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0,086.89 26.99代付税款 2019/7/12,2019/9/20,20
19/11/11 2019/11/2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医药行业

20 厦门金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000.00 26.50代付日常费用 2019/10/23 2020/3/5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家庭与个人用品等

21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顺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09,645.03 24.88代付税款 2019/4/17,2019/10/31 2020/1/6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医药生物等

22 苏州夏启盛世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0,210.59 23.32代付税款 2019/10/14 2020/1/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医药行业
23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693.00 23.17代付日常费用 2019/01/21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能源、资本市场等

24 苏州夏启卓兴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1,488.94 22.16代付税款 2019/10/14,2019/11/11,
2019/12/6 2020/1/1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医药行业

25 苏州金秾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9,297.92 12.65代付税款 2019/06/19 2019/10/22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医药生物等
26 苏州工业园区嘉翔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02,255.38 9.86代付税款 2019/04/18 2019/04/18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医药等
27 苏州天胥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874,915.90 -代付税款 2019/6/18 2019/7/1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医药等
28 苏州午鑫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89,071.91 -代付税款 2019/04/18 2019/5/2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交通运输行业
29 苏州大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14,460.07 -代付税款 2019/01/14 2019/04/3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能源
30 宁波江北区逐日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01,523.91 -代付税款 2019/04/25 2019/05/31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食品、饮料

31 成都天投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75,029.50 -代付税款 2019/7/30，2019/9/5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计算机及电子设备、消费者服
务等

32 嘉兴禹龙九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12/08 2020/04/13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消费者服务
33 九江联豪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2,989.00 -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2019/4/2,2019/6/25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及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34 宁波江北区昆颉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61,510.00 -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2019/3/5,2019/5/9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公用事业
35 苏州明希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42,935.34 -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2019/1/28,2019/4/22 2020/4/2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医疗器械与服务

36 苏州绍古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62,236.00 -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2019/1/28，2019/2/15 2019/7/1，2019/
7/19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大健康产业

37 嘉兴天嘉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8,403.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5/30,2019/7/31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能源

38 苏州锦泰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4,818.23 -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2019/5/9,2019/9/4,2019
/12/1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

39 JD�Everest�Limited 159,236.00 -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2019/10/22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互联网
40 烟台昆吾祥睿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5,718.14 -代付税款 2019/03/21 2019/9/29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41 苏州工业园区金帝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2,065.60 -代付税款 2019/2/21,2019/4/16 2019/7/1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资本品
42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2,651.07 -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2019/07/23 2019/7/29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能源、公用事业等
43 嘉兴胤礼九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4,461.00 -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2019/01/28 2019/7/23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大健康产业

44 苏州恒裕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8,090.18 -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2019/07/31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医疗与器械服务、计算机运用
等

45 苏州恒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3/18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资本品、计算机及电子设备

46 苏州嘉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7,598.01 -代付税款 2019/1/3,2019/1/15,201
9/5/24,2019/6/21 2019/9/25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耐用消费品与服装等

47 苏州鼎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9,582.50 -代付税款 2019/04/16 2019/07/01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资本品
48 苏州金裕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3,040.30 -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2019/7/23,2019/7/25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资本品及计算机运用

49 九江乾宝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447.00 -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2019/1/25,2019/6/20,20
19/8/13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及资本品

50 苏州金耀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7,944.00 -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2019/1/18，2019/5/24 2019/09/2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消费者服务、计算机运用等

51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235.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4/28,2019/5/24,20
19/8/8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医药生物等

52 南京九鼎栖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5,069.85 -代付日常费用 2019/12/25 2020/1/2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医药、能源业等
53 苏州天相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94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4/25,2019/6/3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传媒等
54 上海温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4,837.24 -代付日常费用 2019/9/30,2019/10/21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传媒
55 上海天行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863.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5/2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物流行业以及相关新兴行业

56 苏州信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122.67 -代付日常费用 2019/5/9,2019/5/27,201
9/8/14,2019/9/5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半导体、公用事业等

57 苏州胤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3/8,2019/8/8 2019/09/05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医药生物
58 宁波江北区曼福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7/3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
59 嘉兴永泽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71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6/03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
60 苏州金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5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5/20,2019/6/1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房地产

61 苏州鼎碌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1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5/5，2019/5/21，20
19/6/20 2019/09/1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消费

62 苏州兴嘉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1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6/21，2019/8/19，2
019/11/25 2019/12/2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公共事业

63 苏州天昌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32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5/24 2019/09/2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医药生物等
64 苏州天行九鼎物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1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9/16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物流行业以及相关新兴行业
65 苏州曼理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3/22，2019/5/24 2019/07/01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暂未开展投资
66 苏州玖爱珠宝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6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2/19，2019/11/2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暂未开展投资
67 苏州裕信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6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6/20，2019/11/25 2019/12/5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68 苏州恒古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1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2/27，2019/5/13，2
019/11/2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

69 苏州三农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2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5/20，2019/12/11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暂未开展投资

7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开元九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14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3/04 2019/3/19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航空航天与国防

71 宁波江北区昆纬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14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2/18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消费者服务

72 成都海纳同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5/31 2019/11/6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消费者服务、医疗器械与服务
等

73 苏州九鼎天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6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5/28，2019/11/2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暂未开展投资
74 苏州建邦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4/25 2019/10/28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其他金融

75 绵阳见龙壹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4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4/19，2019/10/30，
2019/11/2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教育和大健康

76 苏州工业园区皓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8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9/05 2019/12/23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

77 苏州泰泽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5/09 2019/6/25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
78 苏州恒瑞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5/09 2019/6/25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消费者服务
79 苏州鼎耀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5/09 2019/6/2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航空航天与国防
80 苏州裕兆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5/09 2019/6/2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商业服务与用品、公共事业等
81 苏州绍康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5/09 2019/6/2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商业服务与用品等
82 苏州绍启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5/09 2019/6/2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计算机及电子设备
83 苏州曼睩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5/09 2019/6/2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及半导体
84 苏州胤延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5/09 2019/6/2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商业服务与用品
85 苏州嘉御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5/09 2019/6/2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商业服务与用品
86 苏州楚才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5/09 2019/6/2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商业服务与用品等
87 宁波江北区曼修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5/09 2019/6/27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消费者服务
88 苏州桃然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8/22 2019/9/2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半导体、公用事业等
89 苏州泰合鼎银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8/12 2019/9/25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家庭与个人用品
90 苏州信泰周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3/15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暂未开展投资
91 苏州睿晨中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3/15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暂未开展投资

92 苏州工业园区民生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6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11/14 2019/12/5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原材料

93 苏州琸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8/1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暂未开展投资
94 苏州博雅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12/10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暂未开展投资
95 嘉兴恒瑞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代付日常费用 2019/08/08 2019/8/9 不超过1年 无利息 暂未开展投资

合计 24,099,045.8
1

2）公司出借资金期限超过 1年的明细情况截止 2019年末，公司出借资金期限超过 1年的在管基金有 34只，金额 5212.40万元，其中涉及九鼎集团及子公司作为基金出资人的在管
基金有 7只，金额 1619.29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九鼎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实缴

比例（%） 金额（元） 款项
性质 备注

1 达孜县昆吾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 38,501.45代付日常费用
2 苏州嘉诚凯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5.00 50,538.00代付日常费用

3 苏州绍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6.21 11,000,000.00出资款尚未完成工商变更 预计 2020 年可完成变
更

4 北京夏启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9.20 4,565,893.68退伙款 2020年 5月已清偿
5 嘉兴天元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57 370,996.00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6 苏州天元东杭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03 19,820.10代付日常费用
7 国联昆吾九鼎（无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 147,180.00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8 苏州泰合金鼎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10,230,000.00代付税款（营改增时补缴的上市项目减持增值税以及因当地合
伙人个税政策变化代扣缴的个人所得税）

9 嘉兴恒瑞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0,000,000.00出资款尚未完成工商变更 已完成工商变更

10 苏州天权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8,000,100.00代付税款（营改增时补缴的上市项目减持增值税以及因当地合
伙人个税政策变化代扣缴的个人所得税）

11 苏州天璇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6,011,175.40代付税款 2020年 4月已清偿
12 上海天行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764,813.00代付诉讼费律师费及日常费用
13 九江联豪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354,483.00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14 嘉兴天嘉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208,770.00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15 苏州天相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98,836.00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16 九江乾宝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74,764.00代付诉讼费律师费
17 苏州众信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50,000.00代付日常费用 2020年 4月已清偿
18 苏州信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54,765.00代付日常费用
19 苏州绍康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20,000.00代付日常费用
20 苏州鼎碌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12,880.00代付日常费用
21 苏州玖爱珠宝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10,930.00代付日常费用
22 苏州三农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10,430.00代付日常费用
23 深圳龙腾九鼎东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5,699.00代付日常费用
24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3,720.00代付日常费用
25 青岛聚成昆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5,470.00代付日常费用
26 宁波江北区昆纬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2,790.00代付日常费用
27 苏州金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2,000.00代付日常费用
28 苏州恒古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2,000.00代付日常费用
29 苏州胤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2,000.00代付日常费用
30 苏州九鼎天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3,850.00代付日常费用
31 嘉兴九鼎东江一号光伏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700.00代付日常费用
32 嘉兴九鼎东江二号燃气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700.00代付日常费用
33 宁波江北区达资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100.00代付日常费用
34 北京大慧九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50.00代付日常费用

合计 52,123,954.63
（3）上述基金出资人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利益安排，如存在，请说明是否构成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答复：
公司间接股东九鼎集团及其旗下子公司为公司在管基金的出资人之一，其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九鼎集团及其旗下子公司外，其他基金出资人与公司均不构成关联关系。各关联

人委托公司管理的资产情况已披露在公司 2019年年报第五节十四、重大关联交易以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中。
根据问 3（2）中答复内容
1）报告期内新增出借的资金中，涉及九鼎集团及子公司作为基金出资人的在管基金有 26 只，出借金额共计 821.76 万元，其中代支付项目退出周转款 400.00 万元，代支付税款

224.81万元，代支付律师费诉讼费 174.10万元，代支付日常费用 22.85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已收回 340.50万元，尚有 481.26万元未收回，截止本问询函回复日，继续收回 441.14 万元，
尚有 40.12万元未收回。

2）报告期末公司出借资金期限超过 1年的在管基金中，涉及九鼎集团及子公司作为基金出资人的在管基金有 7只，金额 1619.29万元。
公司给在管基金借款事项系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因在管基金因账存资金不足以应对基金日常经营性费用等情况下，维持基金正常运行的业内常规做法，非针对特定基金或特定

基金出资人发生的出借行为。 借出资金也仅用于解决基金运营过程中必要的运营支出，未有潜在利益安排，亦未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具体情况为：
1）九鼎集团等关联方出资背景情况
九鼎集团旗下子公司通过换股方式（即基金原合伙人向九鼎集团子公司转让所持基金出资份额，并以对应转让估值认购九鼎集团定向发行的新三板股票的方式）或直接投资方式

成为在管基金有限合伙人，通过在管基金对外进行投资，相应按照基金协议约定享有合伙人权益并履行合伙人义务，按时缴纳出资款并承担在管基金费用及亏损。
2）在管基金独立运营情况
公司在管基金大部分均开设托管账户或设有监管账户，资金往来及流向由专业机构监管，同时管理人也基于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审慎管理基金财产，严格遵守《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向关联方出资人进行利益输送，未发生关联方出资人占用基金财产的情况。
综上，基金的投资和运营严格按照《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合伙协议相应条款规定执行，未出现被控股股东或者其他关联方占用的情况。
（4）是否存在部分在管基金循环占用上市公司部分出借资金的情形，若是，请说明具体原因并详细披露该基金的名称、累积占用资金金额、期限、出资人情况以及是否为关联方；
答复：
公司对在管基金的往来款都逐笔一一对应基金运营过程中的具体业务事项，基金未发生反复以不同理由向管理公司借款的情况，亦未采取其他形式循环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根据问 3（2）中答复内容，截止 2019 年末公司出借资金期限超过 1 年在管基金有 34 只，金额 5212.40 万元，其中涉及九鼎集团及子公司作为基金出资人的在管基金有 7 只，金额

1619.29万元。因在管基金已投项目未退出、项目收益不及预期及基金工商变更未完成导致部分出借的资金期限超过 1年。公司根据问 3（1）中所答复的“公司在出借资金前后的风控措
施”，加快收回资金。

（5）结合基金的运作情况，说明出借资金是否存在回收风险以及公司采取的风控措施。
答复：
公司与在管基金的各笔资金往来均有专项审批流程，一事一议，公司在借出资金时，设置严格的内控要求，对在管基金的每一笔拆借均严格履行了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公司还会逐

笔判断借出资金收回的可能性，通常借出资金的累计余额均远小于基金预计未来的回款。
（下转 C70 版）


